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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均贫富”与“斟酌贫富”
——从孔子的“患不均”到唐代的“均平”思想

陈 明 光

提要: 本文考察了先秦至唐代均平思想尤其是赋役均平思想及其措施的传承脉

络, 指出唐代统治阶级和农民阶级所谓“均平”, 其思想来源和经济内容都基本相同,

系承袭前代的“调均贫富”和“斟酌贫富”, 即要求根据贫富差别相应承担不同的赋

役负担。其宗旨是相对平均主义, 而非绝对平均主义, 因而具有一定历史合理性。

“均平”或“平均”言论, 到了唐代已成具有时代特征且有广泛代表性的政治思想

和经济思想。因为当时不仅朝野上下的君臣和士人经常谈论“均平”的治国之道和财

经措施, 而且唐末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也醒目地冠以“平均”的称号。可以

说,“均平”是唐代统治集团治国安邦乃至农民阶级反抗压迫时都在追求的一种理想境

界。

本世纪 80 年代初, 我国有些学者曾从研究农民战争成败原因的角度讨论过历史上

的平均主义问题。今天重读当年的有关论文, 我觉得有三个问题应该作为讨论和评价

“平均主义与农民战争”之间关系的前提重新加以考虑。第一, 以往的命题, 多将唐末

农民起义领袖的“平均”称号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所体现的平均思想, 都

定义为“绝对平均主义”而加以讨论和评价①。事实上, 历史上的“均平”口号所包括

的思想内容, 既有绝对平均主义的, 也有相对平均主义的, 二者的历史评价理当有所

不同。第二, 有些论者把唐末的“平均”口号说成是农民战争的思想武器, 认为它不

属于封建主义的思想范畴, 而具有反封建的意义。然而, 这种论证并没有建立在对唐

代以及唐以前“均平”思想源流做过梳理的基础上, 其历史逻辑存在着缺陷。第三, 受

不同历史环境的影响和限制, 古代农民追求的“均平”, 其内容在唐末与宋代之后是否

有所变化? 本文的重点在于梳理“均平”思想自先秦到唐朝的传承脉络, 考察其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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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述问题也将有所回答。

一

要剖析一种具有时代特征的经济思想的内涵及其性质, 不能忽视它与传统的思想

文化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因此, 要正确评说诸如“唐代均平思想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还

是相对平均主义的”, “唐末农民战争中的‘均平’口号与统治阶级的‘均平’言论之

间有何联系和区别”之类的问题, 不能不对“均平”思想自先秦到唐朝的传承脉络作

一番梳理。

先秦时期, “均平”已作为一种重要的治国思想出现了。“均”为公平、齐平, “不

均”则相反。以“不均”之语针砭政事之例, 如《诗·小雅·北山》就有“大夫不均,

我从事独贤”之句。而把“不均”视为治国之大患者, 当自孔子始。《论语·季氏篇》

载, 孔子对冉求、子路说: “有国有家者, 不患寡 (贫) 而患不均, 不患贫 (寡) 而患

不安。盖均无贫, 和无寡, 安无倾。”对于“患不均”与“均无贫”之意, 孔子是有特

指的。正如杨伯峻先生所指出的, 孔子所谓“贫”、“均”与“均无贫”, 都是从财富着

眼的, 意思是: “无论是诸侯或者大夫, 不必着急财富不多, 只须着急财富不均⋯⋯若

是财富平均, 便无所谓贫穷。”① 由此看来, 孔子所谓的“均”, 其原义属于经济思想范

畴。

不过, 如同先秦儒家其他不少思想观点的流传一样, 后人在传承孔子的治国“患

不均”思想的过程中, 除了领会其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包含的特定经济内容之外, 还赋

予具有普遍意义的新内涵。例如, 汉儒孔安国注曰: “国, 诸侯; 家, 卿大夫。不患土

地人民之寡少, 忧政理之不均平, 忧不能安民耳。民安则国富。”他就不是把“均”只

指为财富均平, 而是泛解为施政公平。曹魏何晏等的《论语正义》则称: “均者, 言班

爵, 制田里, 皆均平也。”即把“均”具体解释为在赏官封爵和分配土地方面的均平。

可见汉唐之际儒者对孔子的治国“患不均”命题的内涵已经有两种理解, 一是理解为

分配土地之类财富的平均与否, 符合孔子的原义, 属于经济思想范畴; 二是引申义的,

理解为施政的公平与否, 属于政治思想范畴。或者说汉魏人所定义的“均平”概念已

经有了大小之分, 施政的“均平”是大概念, 经济的“均平”是小概念, 施政的“均

平”包容了经济的“均平”概念。

汉魏人的这两种解释并非望文生义, 而是有所本的。战国时期对孔子的儒家学说

作了重大发展的孟子和荀子, 他们所说的“均”就已经具有了这二层内涵。如《孟子·滕

文公上》曰: “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 井地不均, 谷禄不平。”强调土地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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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均平是仁政的基础。其所谓“均”属于经济思想范畴。而《荀子》的《富国篇》曰:

“故君国长民者, 欲趋时遂功, 则和调累解, 速乎急疾; 忠信均辨, 说乎赏庆矣。”“均

辨”即均平, 意为用忠信、均平的方法导民, 优于赏赐之法。其《王霸篇》称: “出若

入若, 天下莫不平均, 莫不治办。”平均即齐一之意。其《君道篇》曰: “以礼分施, 均

遍而不偏。”“均遍”即公平一律之意。荀子所谓“均”多指施政均平, 属于政治思想

范畴。

“均”亦即“平”, 在先秦儒家学派的用语中, “平”经常是表达“均”这一治国之

道的同义词。《孟子》多次讲到与治天下有关的“平”, 如《离娄上》曰: “尧舜之道,

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尽心下》曰: “君子之守,

修其身而天下平。”《离娄下》曰: “君子平其政”。《荀子》也常言为政之“平”, 如其

《荣辱》曰: “故仁人在上, 则农以力尽田, 贾以察尽财, 百工以巧尽械器, 士大夫以

上至于公侯, 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夫是之谓至平。”《王制》曰: “刑政平, 百姓和,

国俗节, 则兵劲城固, 敌国案自诎也。”“公平者, 职之衡也。”“君人者, 欲安则莫若

平政爱民矣。”《富国》曰: “修礼以齐朝, 正法以齐官, 平政以齐民。”《致士》曰:

“刑政平而百姓归之。”《议兵》曰: “礼修而士服, 政平而民安。”《成相》曰: “下皆平

正国乃昌。”可见他们所说的“平”, 更侧重于指治国中施政执法的公平。

由此可知汉魏人对孔子所谓治国“患不均”的两种理解, 实际上都传承自先秦儒

家学派宣扬的治国“均平”的思想内涵。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 其异彩纷呈的不同流派的学术文化和思想经过辨难、交融和

扬弃, 对汉代以降的治国之道各有所影响。所以, 若要探讨唐朝“均平”思想的源流,

我们也不能忽略把“均”、“平”视为治国之术加以谈论的其他先秦文献。例如,《墨子·兼

爱下》称: “古者文武为正 (政) 均分, 赏罚刑暴。”此说与上述荀子之说一致。《商君

书·垦令》称: “赀粟而税, 则上壹而民平。”意为根据亩产量去征收田赋, 则国君的

税收制度就统一, 而人民的田赋负担就公平了。此则与孔子所谓治国“患不均”的经

济思想原义可以重合。

有学者指出: “孔老夫子‘不患贫而患不均’的思想主张,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

尤其是在思想界, 曾经产生过莫大的影响。历代一些地主阶级的开明政治家所提出的

‘均田’、‘均赋’主张, 与孔老夫子‘不患贫而患不均’有着直接的承续关系, 自不待

言。就是宋代以后, 起义农民每每作为战斗纲领的‘均贫富’、‘均田免粮’, 恐怕也与

孔子的这句话不无历史联系。当然, 迄今为止, 我们还没有发现一条足以证明它们之

间有直接渊源关系的材料。但是, 二者的实质却是相同的, 即平均主义。”① 他强调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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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不患贫而患不均”思想的深远历史影响, 指出其影响可能及于农民起义提出的均

平主张, 这是颇具眼力的见解。不过, 说孔子之后地主阶级的“均平”思想或农民的

“均平”要求, 与孔子的“均平”思想, “实质却是相同的, 即平均主义”, 则似嫌笼统。

因为, 正如本文开篇所说的, “平均主义”在社会实际生活中有绝对平均主义与相对平

均主义之分, 它们的作用、影响以及评价并不相同。

我们认为, 处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的孔子, 他呼吁“均无贫”并非提倡绝

对平均主义, 而是主张治国者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调节财富分配状况, 使之与人们不

同等级的社会身份地位相一致, 只是相对的平均。而其他先秦文献所说的“均”也同

样不是绝对平均之意。例如, 《韩非子·六反篇》曰: “明主之治国也, 适其时事以致

财物, 论其赋税以均贫富, 厚其爵禄以尽贤能, 重其刑罚以禁奸邪。”其“论其赋税以

均贫富”一句, 当指根据贫富相对地平均赋税负担。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

礼》一书, 多处强调赋役征敛的“均征”。其《遂人》有“凡治野⋯⋯以土均平政

(征)”之句, 此即其《大司徒》的“辨五物九等, 制天下之地征, 以作民职, 以令地

质, 以敛财赋, 以均齐天下之政 (征)”之意。又如其《均人》称: “凡均力政, 以岁

上下。丰年, 则公旬 (十天) 用三日焉; 中年, 则公旬用二日焉; 无年, 则公旬用一

日焉; 凶札, 则无力征。”可见《周礼》所谓“均征”也不是提倡绝对平均, 而是强调

要根据土质、物产、收成等的不同条件去平均分配赋役负担, 仍是一种相对平均。

上述分析旨在说明, 从孔子提出治国“患不均”思想开始, 先秦儒家学派和其他

文献有关“均”、“平”的议论, 既有政治内涵, 即指施政公平齐一, 也有经济内涵, 即

指“分田制禄”或赋税徭役征调的相对平均, 后者是前者的一种具体表现。唐朝“均

平”思想的传统文化源头或可追溯至此。

自汉代开始, 由于以土地占有不均为代表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现象越来越严重, 由

此带来的赋役负担不均和社会不安定状况也有增无减, 汉唐之际的士大夫和执政者在

关注施政“均平”时, 更多地是以经济问题即如何使土地占有和赋役负担相对“均

平”为焦点的, 并相应提出了具体建议或措施。

在这一方面, 传承阐发先秦的“均平”治国思想, 并可能对唐朝“均平”思想发

生重要影响的文献资料不少, 下面重点摘出三例加以分析。

第一个是西汉中叶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度制篇》所说的:

　　孔子曰: “不患贫而患不均。”故有所积重, 则有所空虚矣。大富则骄, 大贫

则忧。忧则为盗, 骄则为暴, 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

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 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

以此为度而调均之, 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 故易治也。

他这种“制人道而差上下”、“调均”贫富的“均平”思想, 反映到施政上, 就是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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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限民名田, 以澹不足”① 的土地政策。这成为北朝隋唐通过均田制以“限田”而

“调均贫富”的思想来源之一。从董仲舒的表述中, 我们不难看出, 其所谓“调均”与

“限民名田”, 并不是绝对平均田地, 而只是倡导相对平均, 即要“使富者足以示贵而

不至于骄, 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众所周知, 董仲舒是对先秦儒家学说作出重大

改造的著名人物, 他以“调均贫富”去诠释孔夫子的“均平”思想, 对于汉唐士大夫

理解和贯彻“均平”思想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第二个是建安九年 (204 年) 曹操平定河北后发布的《收田租令》, 称:

　　“有国有家者, 不患寡 (贫) 而患不均, 不患贫 (寡) 而患不安。”袁氏之治

也, 使豪强擅恣, 亲戚兼并; 下民百姓, 代出租赋,  鬻家财, 不足应命。审配

宗族, 至乃藏匿罪人, 为逋逃主。欲望甲兵强盛, 岂可得邪! 其收田租亩四升, 户

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 他不得擅兴发。郡国守相明检察之, 无令强民有所隐藏,

而弱民兼赋也。②

户调采取的是按户平均地征收定额绢、绵的划一税率, 似乎是绝对平均。然而, 每年

实际征收时, 曹操还以身作则, 采取“平赀”即评估家产以确定各户具体纳调数额的

办法。《三国志·魏书》卷九《曹洪传》裴注引《魏略》: “初, 太祖为司空时, 以己率

下, 每岁发调, 使本县平赀。于时谯令平洪赀财与公家等。太祖曰: ‘我家赀那得如子

廉耶!’”这种“平赀”征调之法, 贯彻的则是“调均贫富”的主张, 即结合贫富状况

分承赋税负担的相对“均平”。曹操下令要地方长官在征收赋税时“无令强民有所隐藏,

而弱民兼赋也”, 也反映出他是将孔子的“患不均”理解为结合贫富状况相对平均地分

担税负, 并付诸实践。曹魏的租调制是北朝隋唐租调制或租庸调制的直接源头, 所以

曹操对孔子“患不均”思想的理解及其“平赀”发调之法, 对北朝至唐赋役征调的

“均平”之制的影响必须充分加以重视。

第三个是西魏苏绰辅佐宇文泰治国时, 提出作为治国大政方针的“六条诏书”中

的“均赋役”一条。这条诏文首先对孔子的“均无贫”作出解释, 曰: “夫平均者, 不

舍豪强而征贫弱, 不纵奸巧而困愚拙, 此之谓均也。故圣人曰: ‘盖均无贫。’”这应该

是自先秦以来首次最为明确地对“均平”思想赋予区别贫富以相对平均赋役负担的内

涵, 同时也是对曹操的“无令强民有所隐藏, 而弱民兼赋”思想的继承和发挥。诏文

接着指出:

　　租税之时, 虽有大式, 至于斟酌贫富, 差次先后, 皆事起于正长, 系于守令。

若斟酌得所, 则政和而民悦; 若检理无方, 则吏奸而民怨。又差发徭役, 多不存

意。致令贫弱者或重徭而远戍, 富强者或轻使而近防。守令用怀如此, 不存恤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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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心, 皆王政之罪人也。①

可知当时赋役制度 (“大式”) 中包含有根据贫富状况确定交纳赋税的先后和服役的轻

重远近等“均平”的规定, 但是官吏多未认真执行。这充分说明当时统治者追求的赋

役“均平”只是相对平均。隋唐的制度多有北朝的渊源, 所以苏绰的“均赋役”大政

方针, 对于唐王朝在财政经济制度中贯彻“斟酌贫富, 差次先后”的“均平”思想更

有直接的影响。

此外还要看到, 汉代和魏晋南北朝, 不少王朝在赋役征调时, 针对贫富不均的现

实, 已经相应制定了一些与贫富差别挂钩的具体措施。例如, 东汉规定乡啬夫在征收

人头税性质的“赋”时, 须“知人贫富, 为赋多少, 平其差品。”② 西晋征收户调已有

“九品相通”法③。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延和三年 (434 年) 正月下诏说, 鉴于当时

“生民贫富不均”的状况, “其令州郡县隐括贫富, 以为三级, 其富者租赋如常, 中者

复二年, 下穷者复三年。刺史守宰当务尽平当。”次年, 他又下令在征收户调时实行区

别贫富的“裒多益寡, 九品混通”之法④。献文帝拓跋弘也曾在山东地区“因民贫富,

为租输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内纳粟, 千里外纳米; 上三品户入京师, 中三品入他州要

仓, 下三品入本州。”⑤ 北齐对此制有所因革, 制定了征收“垦租”的“三枭”之法, 即

“依贫富为三枭。其赋税常调, 则少者直出上户, 中者及中户, 多者及下户。上枭输远

处, 中枭输次远, 下枭输当州, 三年一校焉。”至北周, “始立九等之户, 富者税其钱,

贫者役其力”⑥。

以上征引的“平均”赋役的思想主张及有关的政策规定, 足以说明汉魏北朝士大

夫在阐发孔子的治国“患不均”思想, 追求施政“均平”的治国目标时, 对如何在土

地占有和赋役负担方面“调均贫富”达到相对的“均平”给予相当大的关注, 并制定

了不少“斟酌贫富”的具体措施。这些言论和政策, 为我们理解唐朝“均平”思想内

涵是以相对平均为宗旨的, 以及唐末农民起义的“平均”口号来源于封建政治经济思

想提供了历史依据。

二

综合官方政策法令和朝野言论来看, 唐朝“均平”思想的经济内容, 在土地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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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魏书》卷一一○《食货志》。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

徐坚: 《初学记》引《晋故事》。

《后汉书》卷三三《郑弘传》注引《续汉志》。

《周书》卷二三《苏绰传》。



方面继承了董仲舒的“调均贫富”思想, 在赋役负担方面则继承了曹操和苏绰的“斟

酌贫富”主张, 并且更偏重于如何“斟酌贫富”而使赋役负担相对平均, 为此做出了

空前完备的立法和规定, 其主要宗旨仍是相对平均主义。

先说均田令之“均”与租庸调令的“法制均壹”。

唐朝的均田令明确规定: “凡给田之制有差。”而后根据丁男、中男、老男、笃疾、

废疾、寡妻妾、道士、职事官、王公贵族等不同的受田对象, 分别规定不同的永业田

和口分田的“给田”定额。其立法思想无疑是相对平均的, 而非绝对平均主义。

与此同时, 唐朝又颁行按丁计征的租庸调令。从法令的联系来看, 租庸调制建立

在均田制的基础之上。唐朝颁布均田令的重要现实目的之一, 在于向均田户课取租庸

调, 所以均田令中规定授田的顺序为“先课役后不课役”。从这一角度来看, 租庸调制

虽然采取的是以“丁男”为计税对象的定率税形式, 但若就其立法的经济基础而言, 它

又可被视为是以“田一顷”为计税对象的一种绝对平均的定率税。正如唐人陆贽所指

出: “国朝著令, 赋役之法有三, 一曰租, 二曰调, 三曰庸⋯⋯丁男一人授田百亩, 但

岁纳粟二石而已。”可见从计税对象和税率的规定来看, 租庸调制的立法思想是绝对平

均主义的。难怪陆贽要赞美租庸调的“均壹”之处在于“有田则有租, 有家则有调, 有

身则有庸, 天下为家, 法制均壹。”① 然而, 问题在于租庸调制的设计前提, 即丁男均

占有田一顷, 却是严重脱离当时土地占有不均的现实的。而且, 除了玄宗时期江南丁

男“折租造布”时根据户等高低加以区别之外, 租庸调都是以在籍丁男的现课口数征

收的, 性质属于不区别贫富的人头税, 实际负担是非常不平均的。正如马端临在《文

献通考·田赋考》中所指出的: “历代田赋, 皆视丁中, 以为厚薄。然人之贫富不齐,

由来久矣。今有幼未成丁, 而承袭世资, 家累千金者, 乃薄赋之; 又有年齿已壮, 而

身居穷约, 家无置锥者, 乃厚赋之, 岂不背谬!”在唐代前期, 这种“背谬”现象随着

均田制日益崩坏而不断加剧, 当时逃户现象的日趋严重, 就表现了农民阶级对那种所

谓“均壹”税制的反抗。租庸调制最终被两税法取代, 其经济根源即在于此。从立法

指导思想来看就是没有贯彻相对平均的宗旨, 因而缺乏长久的生命力。同时, 租庸调

制为两税法所取代, 也说明唐后期的统治集团并没有顽固地坚持在现实生活中行不通

的以绝对平均主义为指导的税制。这应该成为我们理解唐后期“均平”思想内涵的一

个重要参考。

相比之下, 地税、户税的计税原则就体现了“调均贫富”使税负相对平均的思想。

贞观二年 (628 年) 唐朝厘革隋制, 建立救灾专项储备仓——义仓, 为此专门开征

地税, 规定: “王公已下, 垦田亩纳二升, 其粟麦粳稻之属, 各依地土, 贮之州县,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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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陆宣公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第一。



备凶年。”① 采取的是按亩征收定额税率。由于土地占有多少是当时贫富差别的主要标

志, 所以人们按实际耕地的亩数缴纳地税, 其税负就与贫富程度相对应了。永徽二年

(651 年) 高宗改行按户等高低征收差额的地税, 依据的也是结合贫富差别相对平均税

负的精神。玄宗开元二十五年 (737 年) 又修改地税之制, 在贞观之制的基础上作了两

点重要改进。一是按各户的实际耕种田地征收地税, 二是对无地或田少的商贾按户等

高下征收地税。后者实际上是按资产多少征税, 体现的更是区别贫富的相对平均思想。

唐前期每年全国征收的户税有固定总额, 再按纳税人家的户等高下分配差额税额,

以求贫富之间的相对平均, 正如武则天在仪凤三年 (678 年) 的一道诏令中所说的:

“既依户次, 贫富有殊。”② 这就是说, 如何做到贫富之间户税负担的相对平均, 实际上

转换为定户等是否均平的问题。唐前期原则上是每三年定一次户等, 对此唐朝中央颇

加关注。例如, 天宝四载 (745 年) , 玄宗为做好定户等事务以均平户税负担, 专门下

了一道敕令, 称: “今欲审其户等, 拯贫乏之人; 赋彼商贾, 抑浮惰之业。优劣之际,

有深察之明, 闾里之间, 无不均之叹⋯⋯自今已后, 每至定户之时, 宜委县令与村乡

对定, 审于众议, 察以资财, 不得容有爱憎, 以为高下, 徇其虚妄, 令不均平。”③ 由

于地税、户税是结合贫富状况分担不同税负的税制, 能够顺应贫富日益不均的现实, 具

有较强的生命力, 它们便成为两税法改革时的主要税种来源。

在徭役征调方面, 唐朝贯彻的是“国之役力, 合均有无”④ 的相对平均主义原则。

唐朝前期的丁男依法必须承担正役、杂徭和兵防三大类力役, 中男也得分担一些

徭役。就个人之间的力役实际负担程度而言, 实际上不可能做到绝对平均。以正役为

例, 假如都是输庸代役的话, 那么每个丁男的一年 20 天的正役负担在数量上应该是一

律均平的, 但是, 在社会上缺乏大量雇佣劳力的唐代前期, 官府不可避免地要征调大

量力役, 以满足土木工程建筑、兴修水利、水漕陆挽等需求, 所以正役是当时农民不

能完全免除的力役负担。按规定, 应役者必须自备口粮。不难想见服正役对于贫苦农

民来说是何等沉重的人力物力负担。同时, 为了赴役而来往奔波所耗费的时间是不计

入法定役期之内的, 农民往往因此而耽误农时。此则为不见诸《赋役令》的无形负担。

再说, 到了服役地点, 各人从事的工役轻重也不可能都一样。总之, 每个服正役的丁

男所承受的实际负担是轻是重, 必须根据其赴役路程的远近、服役时间与农事闲剧的

关系、所承工役的轻重来判断, 实际上不可能是绝对均一的。那么, 地方官吏在征派

力役时怎样做才算是“均役”呢? 对此唐朝也有立法, 称为“差遣之法”和“拣点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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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全唐文》卷二二玄宗《令户口复业均役制》。

《唐会要》卷八五《定户等第》。

《唐会要》卷九一《内外官料钱上》。

《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上》。



《唐律疏议》卷一六《擅兴律》的“疏议”解释说:

　　差遣之法, 谓先富强, 后贫弱; 先多丁, 后少丁。凡丁分番上役者, 家有兼

丁, 要月; 家贫单身, 闲月之类。

后一句意为: 凡是派丁男轮流应役时, 对家中有 2 名以上丁男 (兼丁) 的, 要安排在

农忙的月份 (要月) , 家境贫寒且只有 1 名丁男的, 要安排在农活比较少的月份 (闲

月)。总之, “差遣之法”的要旨在于让富强多丁之家首先应役, 而且要承担农忙季节

的役事, 从而使个人的力役负担量与贫弱富强程度挂上钩。这表明“差遣之法”的立

法继承了苏绰的“斟酌贫富, 差次先后”精神, 旨在使贫富强弱不同的各户力役负担

相对“均平”。

唐代前期农民的兵役负担主要有两类, 一是充当一般折冲府的卫士, 又称府兵, 二

是充当防人。拣点之法即是为相对“均平”地征调兵役而设置的。

唐朝府兵要自备戎仗和部分资粮, 贫穷农民难于负荷。如贞观初年戴胄上奏说:

“乱里甫尔, 户口单弱, 一人就役, 举家便废。入军者督其戎仗, 从役者责其糇粮, 尽

室经营, 多不能济。”① 而府兵番上宿卫京师的力役负担, 也比他们可免交的一丁租庸

调额要沉重得多。“防人”指临时被拣点去防戍边镇的人。防人和卫士一样须自备资粮,

正如一份敦煌出土文书所写的: “防丁一役, 不请官赐”; 俗例“必扰亲邻, 或一室供

办单衣, 或数人共出袷服”, 往往苦于“人穷不堪其事”②。可见卫士和防人之役, 都是

贫弱农民只凭个人或自己一家的财力难以胜任的。

为了保障府兵制能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支持, 同时也是使“赋役均平”, 唐朝制定了

“拣点之法”。《唐律疏议·擅兴律》规定: “诸拣点卫士 (征人亦同) , 取舍不平者, 一

人杖七十, 三人加一等, 罪止徒三年。 (注曰: 不平, 谓舍富取贫, 舍中取弱, 舍多丁

而取少丁之类。)”《疏议》进而解释说: “拣点之法, 财均者取强, 力均者取富, 财、力

又均, 先取多丁。”

唐代前期差遣力役也叫做“差科”, 《唐律疏议》卷十三《户婚律》有一条规定:

“诸差科赋役违法及不均平, 杖六十。”“疏议”解释说:

　　依《令》: “凡差科, 先富强, 后贫弱; 先多丁, 后少丁。”“差科赋役违法及

不均平”, 谓贫富、强弱、先后、闲要等, 差科不均平者, 各杖六十。

这无疑是对“差遣之法”与“拣点之法”体现的相对平均主义的“均平”原则做出的

简明解释。

以上所述法令和制度上的有关规定, 已可从立法的角度说明唐朝前期“均平”的

经济内涵, 实际上更偏重于“斟酌贫富”而使赋役负担相对地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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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敦煌掇琐》中集卷七○。

《旧唐书》卷七○《戴胄传》。



三

由于人口增长与耕地面积的矛盾的加剧, 加上官僚、富豪兼并土地之风日炽, 唐

朝前期政府面对无力改变的贫富日益不均的社会现实, 更多地关注赋役负担的相对均

平问题, 是可以理解的。玄宗在“开元之治”中对如何实现赋役均平就颇为关注。如

《唐大诏令集》卷一○三——一○四《按察上下》所收录的开元三年、开元十年、开元

十二年、开元二十一年的《处分朝集使敕》, 都一再要求地方刺史施政“徭赋必平”,

“差科之间, 务使平允”, “役赋惟均”, 不能“徭役不均”。其所谓均平都是指结合贫富

差别的相对平均。

安史乱后, 均田制随着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而崩坏, 社会上的贫富分化更加明显。奉

行绝对平均主义宗旨的租庸调制无法再推行下去了。建中元年 (780 年) 唐朝遂在体现

了相对平均主义的“户税”和“地税”的基础之上改行两税法。两税法确定税负采取

的是“人无丁中, 以贫富为差”的相对平均原则, 它符合封建社会土地占有和财富分

配日益不均的历史趋势,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所以为宋元明清数百年所沿承。

两税法改革之后不久, 赋役征调不均的社会现实重新严重起来, 唐朝朝野上下的

“均平”言论, 其经济内容更是集中于均税和均役。最典型的例证可举元稹的《同州奏

均田状》, 其所谓均田实是均税。他的做法是让百姓自报田亩实状, 再将当州两税的地

税旧定额, “通计七县沃瘠, 一例作分抽税。自此贫富强弱, 一切均平。”① 可见他的

“平均”目标仍然是“斟酌贫富”而使赋税负担相对地平均。

那么, 唐代农民对“均平”是如何理解的呢? 我觉得, 面对不可避免且无力改变

的贫富分化加剧的社会现实, 唐代农民对“斟酌贫富”分承轻重不同的赋役负担这种

“均平”做法是可以接受的, 且视为理所当然。如敦煌出土的王梵志诗《他家笑我贫》

中就有“你富户役高, 差科交用却。吾无呼唤处, 饱吃长展脚⋯⋯”② 之句。

不过, 无论是前期或是后期, 唐朝的赋役“均平”法令和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是大

打折扣的。由于地方官员的上下其手, 赋役不均之弊史不绝书。最典型的是“摊逃”。

开元天宝年间, 将逃户的租庸调额摊征在亲邻身上的“摊逃”成风。两税法时期同样

也有“税额长定, 有逃即摊”③ 之弊。懿宗咸通年间, 刘允章在《直谏书》惊呼“国有

九破”、“民有八苦”, 其中“赋役不等”为国之一破, “替逃人差科”为民之一苦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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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全唐文》卷八○四。

《全唐文》卷七一二李渤《请免渭南摊征逃户赋税疏》。

张锡厚: 《王梵志诗校辑》, 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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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反抗赋役征调之不均就成了唐代农民斗争的焦点, 或者说要求赋役征调真正做到

斟酌贫富的“均平”, 是农民斗争争取实现的目标。农民阶级的反抗形式逐渐从逃亡发

展到武装起义, 并且, 唐末农民起义在领袖称号上明确表达出“平均”的愿望。众所

周知, 在一定的历史时期, 占统治地位的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根据以上分析, 我们认

为唐末农民起义中的“平均”思想显然受到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观点的直接影响, 仍

然属于封建主义的思想范畴。

那么, 唐末农民起义要求的“平均”具体内容指什么? 研究者多有推测。我觉得,

探求这个问题的答案, 要充分考虑到思想言论往往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根据以上所述

自先秦到唐朝“均平”思想的承传脉络及其相对平均的内涵, 结合唐代的社会现实考

虑, 对于唐末农民起义中的“平均”口号的内涵, 我比较倾向于宋家珏先生的意见, 认

为它反映的主要是农民要求在贫富之间真正按资产“均平”赋役的愿望, 而不是均平

土地①。也就是说, 唐末农民起义中提出的“平均”口号, 其性质是相对平均主义, 而

非绝对平均主义。由此还可以认识到, 唐末农民起义呼喊出的“平均”口号, 与宋代

农民起义提出的“等贵贱, 均贫富”口号及太平天国为追求“无处不均匀, 无人不饱

暖”的理想境界而制定的《天朝田亩制度》所体现的平均主义, 实际上是颇有差别的,

不宜混为一谈。

绝对平均主义在经济学上是错误的分配形式, 并且注定是无法长期推行的。而相

对平均的分配形式, 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有一定存在的合理性。所以, 我以为不宜笼

统地评论历史上的平均主义与农民起义的关系。就本文所论自先秦流衍至唐朝的“均

平”思想中所包含的相对平均主义的经济内涵而言, 它就具有历史的合理性, 既符合

统治阶级稳定社会秩序的政治需要, 也能为农民阶级所接受。这或许就是唐代无论统

治阶级还是农民阶级都以相对平均赋役负担的“均平”为各自政治口号的原因吧。

　 〔作者陈明光, 1948 年生, 教授。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　361005〕

(责任编辑: 高世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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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唐末农民起义领袖“天补平均”称号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载《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

第一辑,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